
從事模板組配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案 

一、行業分類：整地、基礎及結構工程(4310)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雇主○○稱：據○○公司工作場所負責人方○○及○○公司工作場所
負責人簡○○稱：○○年○○月○○日上午○○時左右，潘○○當時在 22
樓 A3戶從事柱(C60號)模組立作業，方○○在隔壁工地協助交屋，簡○○在
另一工地，游○○及張○○打電話告訴方祥竹及簡○○工地發生職災，方○
○及簡○○立即前往工地 15 樓 A3 戶，罹災者潘○○躺在 15 樓外牆施工架

長條型防墜網上，消防隊員正將潘員從長條型防墜網移至室內擔架，再搭施
工電梯下樓，並乘坐救護車前往○○醫院急救。 

六、原因分析： 

(一) 依○○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罹災者潘○○之死亡原因為： (甲、中樞

神經性休克死亡。乙、顱顏骨頸椎骨折。丙、全身多處鈍挫骨折。丁、

高處墜落。) 

(二) 依現場勘查及相關人員所述，研判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罹災者

潘○○站立於 EF棟 22樓 A3戶外露梁從事柱(C60)模組配作業，罹災者

潘員準備將柱模板固定於柱(C60)上時，由外露梁與施工架間開口墜落至

15樓外牆施工架長條型防墜網上致死。 

１、直接原因：自外露梁與施工架間開口墜落致顱顏骨頸椎骨折及全身多處

鈍挫骨折致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 

２、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與結構體間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

安全網等防墜設備。 

（2）未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 

３基本原因： 

（1）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2）模板支撐作業主管未於現場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

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及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

有效狀況。 

（3）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未事前告知

再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4）原事業單位未將再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未確實實施指

揮、監督、協調與連繫、調整、巡視及再承攬人之安全衛生教

育之指導。 

 

七、災害防止對策： 

1.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

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致勞工遭受危

險之措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 1、2項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6條第 1項) 

2. 雇主對於模板支撐組配、拆除（以下簡稱模板支撐）作業，應指派模

板支撐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辦理下列事項：一、決定作業方法，指揮

勞工作業。二、…。三、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四、確認安

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五、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

必要之措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33條第 1項第 1、3、4款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3. 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4.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34 條第 1項) 

5. 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6.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

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

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7. 雇主僱用勞工時，除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外，

另應按其作業類別，依附表九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4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 

8. 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勞工保險

條例第6條第1項） 

9. 符合第六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入會、到

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勞工保險條例第

11條）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